


臺北市立大學跨域彈性修業中心設置要點總說明 

為培養跨領域人才，增廣學生學習領域與視野，本校參與教育部跨域彈性

修業計畫、30+大學試辦計畫以及加入臺灣國立大學系統，以校際合作、共享教

學資源方式，提供學生多元學習管道與機會。故此，本校於教務處下設置跨域

彈性修業中心，訂定「臺北市立大學跨域彈性修業中心設置要點」(以下簡稱本

設置要點)，以推展跨域彈性修業為目標，落實計畫推動及宣導工作訂定，相關

規定並於本設置要點載明。 

  

本設置要點主要內容說明如下： 

一、本點規定跨域彈性修業中心設置目的（第一條）。 

二、本點規定本中心業務（第二條）。 

三、本點規定本中心組織（第三條）。 

四、本點規定本中心人員配置（第四條）。 

五、本點規定本中心任務（第五條）。 

六、本點規定本設置要點未盡事宜之相關法規參照（第六條）。 

七、本點規定本設置要點法定生效程序（第七條）。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
法 規 名 稱 說 明 

臺北市立大學跨域彈性修業中心設置要點 
為推動彈性修業各項計畫，爰

訂定本法規。 

條 文 說 明 
一、 臺北市立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為推動彈性

學制，培養跨領域人才，特於教務處下設

跨域彈性修業中心(以下簡稱本中心)。 

本點規定跨域彈性修業中心

設置目的。 

二、 本中心為任務編組，負責推展彈性修業相

關業務。 

本點規定本中心業務。 

三、 本中心置主任一名，中心主任由校長聘請

兼任之，綜理本中心事務。 

本點規定本中心組織。 

四、本中心因應業務需求，置工作人員辦理本

中心相關業務。 

本點規定本中心人員配置。 

五、本中心任務如下： 

(一) 申請跨域彈性修業相關計畫。 

(二) 辦理跨域彈性修業推展及宣導工作。 

(三) 辦理30+大學試辦計畫推展及宣導工作。 

(四) 辦理臺灣國立大學系統教務工作圈之跨

校輔系、雙主修及國內交換生合作計

畫、課程交流等推展及宣導工作。 

(五) 辦理本校附屬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多元選

修課程相關業務。 

(六) 其他彈性修業有關事項。 

本點規定本中心任務。 

六、本設置要點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本校相關

法規辦理。 

本點規定本設置要點未盡事

宜之相關法規參照。 

七、本設置要點經教務會議、行政會議通過，

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。 

本點規定本設置要點法定生

效程序。 

 

 

 

 

 



臺北市立大學跨域彈性修業中心設置要點 

115 年 03 月 31 日 114 學年第 3 次教務會議通過 
115 年 05 月 05 日 114 學年第 7 次行政會議通過 

一、 臺北市立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為推動彈性學制，培養跨領域人

才，特於教務處下設跨域彈性修業中心(以下簡稱本中心)。 

二、 本中心為任務編組，負責推展彈性修業相關業務。 

三、 本中心置主任一名，中心主任由校長聘請兼任之，綜理本中心

事務。 

四、 本中心因應業務需求，置工作人員辦理本中心相關業務。 

五、 本中心任務如下： 

(一) 申請跨域彈性修業相關計畫。 

(二) 辦理跨域彈性修業推展及宣導工作。 

(三) 辦理 30+大學試辦計畫推展及宣導工作。 

(四) 辦理臺灣國立大學系統教務工作圈之跨校輔系、雙主修及國 

  內交換生合作計畫、課程交流等推展及宣導工作。 

(五) 辦理本校附屬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多元選修課程相關業務。 

(六) 其他彈性修業有關事項。 

六、 本設置要點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本校相關法規辦理。 

七、 本設置要點經教務會議、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。 




